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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《 2003 年電子交易 (豁免 )(修訂 )令》  

 

 

(根據《電子交易條例》 (第 553 章 )第 11(1)條訂立 ) 

 

 

1. 生效日期  

 

本命令自 2003 年 4 月 11 日起實施。  

 

 

2. 獲豁除於本條例第 5 條的  

適用範圍之外的條文  

 

《電子交易 (豁免 )令》 (第 553 章，附屬法例 )附表 1 現予修訂  —  

 

(a) 廢除第 2、 3、 4 及 6 項；  

 

(b) 在第 8 項中，廢除“、 6(1)及 (2)、 17L(1)(a)及 (b)

及 17LA(1)”而代以“及 6(1)及 (2)”；  

 

(c) 廢除第 37 項；  

 

(d) 加入  —  

 

  “  69. 《抗生素條例》

(第 137 章 ) 

 

第 4(1)(c)條  

 70. 《藥劑業及毒藥

規例》 (第 138

章，附屬法例 ) 

 

第 9(3)(a)條  

 71. 《交通意外傷亡

 (援助基金 )條

例》 (第 229 章 ) 

第 9(1)條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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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獲豁除於本條例第 6 條的  

適用範圍之外的條文  

 

附表 2 現予修訂  —  

 

(a) 廢除第 2 項；  

 

(b) 加入  —  

 

  “  25. 《抗生素條例》

(第 137 章 ) 

 

第 4(1)(c)條  

 26. 《藥劑業及毒藥

規例》 (第 138

章，附屬法例 ) 

 

第 9(3)(a)條  

 27. 《交通意外傷亡

 (援助基金 )條

例》 (第 229 章 ) 

第 9(1)條”。  

 

 

4. 獲豁除於本條例第 8 條的  

適用範圍之外的條文  

 

附表 4 現予修訂  —  

 

(a) 廢除第 1 項；  

 

(b) 加入  —  

 

  “  3. 《抗生素條例》

(第 137 章 ) 

 

第 4(4)(c)條  

 4. 《藥劑業及毒藥

規例》 (第 138

章，附屬法例 ) 

 

第 9(4)(d)條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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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 

 

 

 

2003 年 2 月 10 日  

 

 

註釋  

 

本命令旨在修訂《電子交易 (豁免 )令》 (第 553 章，附屬法例 )附

表 1、 2 及 4。該等附表分別列明獲豁除於《電子交易條例》 (第 553 章 )

第 5、 6 及 8 條的施行範圍之外的法例條文。  


